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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审核”“二次公示”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

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法律
也无济于事。

——摘自习近平2013年2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何某，22岁，犯抢劫罪，余刑7年，根据考核结果，已经符
合提请减刑的法定条件，但因为他是严重暴力犯，在减刑幅度
上应从严掌握。”近日，在省第一监狱会议室里，刑罚执行科
科长正向罪犯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们通报 2016 年第二批罪犯
减刑假释情况。分管副监狱长、相关部门负责人等评审委员
会成员及三衢地区人民检察院驻省一监检察室检察员邵忠兴
参加会议。

在浙江，监狱减刑假释工作拥有一套覆盖四个层面的网络

建设，四个层面分别为省监狱管理局、监狱、监区和分监区。监
狱管理局和监狱成立评审委员会，监区设有监区长办公会，分
监区设置全体民警集体评议会，在不同层面对减刑假释工作的
条件和程序进行全面审核，层层把关。

具体到减刑假释的案件办理，监狱对有期徒刑和被减为有
期徒刑的罪犯提请减刑假释，实行“五级审核”和“二次公示”的
程序。

“五级审核”即：分监区或未设分监区的人民警察集体研
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审查、监狱减刑假
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二次公示”则是在

“五级审核”开始前和结束后公示。审核前，分监区会把所有符
合法定提请条件的罪犯全部在分监区监舍公示栏内进行公示，
防止有遗漏；在评审委员会评审之后，监狱会在全监范围对拟
提请减刑假释的名单进行公示，保证多层次接受罪犯及罪犯家
属的监督。

通过严密的执法程序和流程设计，浙江监狱确保了减刑假
释案件办理的严格依法规范。

接受监狱内外各方监督
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

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坚决遏制司法腐败。
——摘自习近平2014年10月23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浙江监狱，“开放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让社会各界更

加全面了解监狱的重要途径。省第一监狱的开放日活动，邀请
了衢州市政协、市检察院及衢江区人大代表等60位社会各界
人士来到监狱，近距离参观服刑人员的监舍、食堂等各个场所。

同时，为了方便社会人士更全面地了解监狱，省一监制定
出台了《狱务公开手册》，内容涵盖了狱政管理、刑罚执行、教育
改造、生活卫生4个方面，对服刑人员日常管理、奖惩办法、减
刑假释条件等逐一进行了详细阐述。

浙江监狱主动将监狱执法工作全过程置于监狱内外各方
监督之下。

监狱内部，确保每个服刑人员知晓考核标准、减刑假释办
法等，每个服刑人员的日常改造表现都定期公示，便于互相监
督。同时，监狱建立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执法责任
制，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执法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在主动接受人民检察院全程“嵌入式”监督的同时，2014年
起，监狱全面推进网上办案平台使用，初步实现办案信息网上
录入、办案工作网上办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办案质量网上考
核，案件办理情况平台上全程留痕。

对外，监狱接受全社会监督。每一起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
案流程、结果都会挂在监狱网站上。浙江监狱网上开辟了刑罚
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等栏目，主动公开涉及监狱执法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等监管执法依据。各监狱不定期邀请服刑人员
家属进监参观帮教，组织“监狱开放日”活动，邀请由社会各界
人士担任的执法监督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会……让公众
了解监狱执法流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监狱执法透
明度和执法公信力。

灿星：“2016中国好声音”模式已改变
根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裁定，“the Voice of……”节目

是荷兰Talpa公司独创开发的以歌唱比赛为内容的真人选秀
节目。在Talpa公司的授权下，一至四季“中国好声音”由灿
星公司于2012年至2015年期间制作播出。但第四季后，灿
星公司没有再获得该节目模式的版权。

据Talpa公司的授权，自2016年1月28日起至2020年1
月28日，唐德公司取得独占且唯一的授权在中国大陆使用、
分销、市场推广、投放广告、宣传及以其他形式的开发“中国
好声音”节目的相关知识产权。

而灿星公司方面，虽然没有再获得原版权方的授权，制
作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6月20日，灿星公司召开“2016中
国好声音”发布会，宣布“好声音”回归。

就在发布会当晚，唐德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诉
前保全申请。

唐德公司称，“the Voice of……”节目在全球享有极高
知名度，灿星公司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宣传、推
广和制作第五季“中国好声音”（后更名为“2016 中国好声
音”）节目，并由世纪丽亮公司协助组织和主办全国校园海
选。唐德公司称，“2016 中国好声音”正在全国海选阶段，
计划于2016年6月开始录制节目，并定于2016年7月播出，

“一旦涉案被控侵权节目录制完成并播出，将会造成难以
弥补的损害后果”。

唐德公司认为，灿星公司和世纪丽亮公司未经授权使用
“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和有关标识的行为，已构成对其享有
的驰名商标权和知名服务特有名称权的侵犯，要求两家公司
立即停止使用相关标识。

但灿星公司认为自己不构成侵权，因为“中国好声
音”是浙江卫视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批节目时确
定并最终获准制作播出的综艺节目，并且，“2016 中国好
声音”也是由浙江卫视向广电总局报备并获准使用并制

播的节目。
由于已经对节目模式作了较大改动，灿星公司方面还提

出，“2016中国好声音”与Talpa公司节目模式完全不同，是一
个原创的全新节目。而且，唐德公司并没有将许可的节目模
式付诸实施，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所谓的损失。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来叫停
基于灿星公司制作的“2016中国好声音”在北京市开展

校园海选并召开宣传片发布会等原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
此案具有管辖权，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举行听证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由于“2016 中国好声音”节
目一旦录制完成并播出，将会产生较大范围的传播和扩
散，在诸多环节上，都有可能构成对唐德公司的独占许可
使用权的侵犯，可能会显著增加唐德公司的维权成本和
维权难度，甚至难以在授权期限内正常行使权利。而且，
在相关公众对名称为“中国好声音”和“the Voice of Chi-
na”的歌唱比赛选秀节目的模式及特色已有极高认知度
的情况下，又出现名称为“2016 中国好声音”的歌唱比赛
选秀节目，很可能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从而存在
导致唐德公司后续依约开发制作的此类节目失去竞争优
势的可能性。

根据法律规定，唐德公司已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供了
必要的担保。因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裁定，责令灿星
公司、世纪丽亮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字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

裁定作出后，有媒体采访了“2016 中国好声音”灿星宣
传总监陆伟，他表示“会向法院提出复议，并等待复议的最
终结果”。

记者昨天也联系了浙江卫视节目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方
表示目前浙江卫视已有工作团队在北京专门处理此事，但由
于事情还没有定论，暂时不方便发表意见。

“进口”综艺节目烦恼多
此次，唐德公司与灿星公司之争，实际上也是大多数“进

口”综艺节目的烦恼。
近年来，国内娱乐综艺节目做得风生水起，除了“中国好

声音”，还有“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这些节目基本上
都是引进国外版权。关于这类综艺节目版权的纷争也一直
没停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专门代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律师方
双复表示，很多综艺节目从海外引进后，通常会从节目内容、
文化、审美、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本土化改造，“在实际制作
播放过程中，是否会形成独立版权，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争
议”。除此之外，节目制作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背景音乐、美
术作品等知识产权问题，方双复认为，制作方也应注意防范
这方面的风险。

就“好声音”一案，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淦
说，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是诉前行为保全的裁定，
因此程序上而言这种裁定不可以上诉，但可以申请复议，如
复议不成功，灿星公司仍要履行法院裁定所确定的义务。

陈淦建议，在引入国外电视综艺节目版权的过程中，必
须与相应的版权方签订授权合同，未经授权的模仿和山寨都
存在侵权的问题，存在被告上法院的风险。制作方在授权合
同中，应当明确授权的内容，明确在国内申请的节目名称的
归属等问题，同时也要明确约定在国内节目中创新后，节目
的版权归属问题。

“如果在授权期限届满后，要继续制作播出节目的，应当
对节目进行关键性要素的改变和创新，避免与之前的节目同
类化，导致原版权方进行诉讼。”至于“好声音”是否能够继续
播出，陈淦认为，灿星公司在授权到期后，如果对节目形式、
模式、流程、道具元素等进行创新和改变，与原授权内容不一
样的话，还是可以播出的，但可能以后不能再叫“好声音”，观
众看到可能是全新元素、全新形式的节目。

“确有悔罪表现”以分数考核
浙江省监狱执法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2016中国好声音”深陷知识产权纷争
律师：节目不一定会停播，但可能不再叫“好声音”

本报记者 高敏

“2016中国好声音”已经在嘉兴开录。作为浙江卫视的王牌综艺节目，新一季好
声音在形式上与以往相比作了不少改动：导师选人的“转椅”被“战车”取代；英文名
不再是“The Voice of China”，而是“Sing！China”；“剪刀”手LOGO也成为过去式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场侵权之争。

昨天，记者了解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根据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唐德公司”）申请，作出行为保全裁定，责令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灿星公司”）和世纪丽亮（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丽亮公
司”）立即停止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字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
注册商标。

那么，“2016中国好声音”是否还能顺利开播呢？有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好声音”采取的是制播分离模式，案件中也并未提到浙江卫视，节目不一定会停
播，但可能以后不能再叫“好声音”。


